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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探索 

越南難民，何來何往？ 

王寶玲 

 

難民潮開始 

  越南難民及船民問題首先出現於 1975 年，這個問題已足足困擾了香港十五年之久，可說

是本港有史以來最「長命」、最辣手的社會問題。 

 

  1975 年，越戰結束，北越政權戰勝了美國支持南越，南越人為了逃避新政權的迫害或逃

避兵役，紛紛乘坐小船爭相離開越南，成了越南難民潮中最先一批抵達各東南亞國家的難民。 

 

  越南難民潮真正困擾香港人始於 1979 年，那一年湧港難民人數急劇驟升達七萬四千多

人，並發生了當年轟動一時的「匯豐號事件」。事件發生在 79 年 1 月，匯豐號載著數千名越

南難民抵港，當時港府一度硬著心腸拒絕難民入境，但數千名難民竟賴死不走。雙方硬拖了

三個星期後，不但船上的食糧、食水出現問題，環境衛生亦日益惡化，傳染病蔓延，其中一

名難民因此死亡。事件發展至造成人命損失，港府縱有鐵石心腸亦不能坐視不理，被迫「乖

乖」收下這批人數最多的難民。 

 

  「匯豐號事件」暴露了整個難民問題的弱點及潛伏危機，東南亞國家根本無責任收容越

南難民，他們隨時可以按不同情況將難民拒諸門外，而各國亦認識到問題的嚴重性，英國首

相戴卓爾夫人遂建議召開一次由聯合國難民專員公署發起的印支難民國際會議。 

 

  這會議於七九年七月下旬在瑞士日內瓦舉行，在六十五個國家參加，香港由英國代表出

席。會議結束前，所有與會國家簽署了一份協議，同意三項要點：越南應以更有效的方式遏

止人民大量無秩序地離境；東南亞國家或地區扮演第一收容港的角色，暫時收容飄浮海面的



越南難民；西方國家接受來自第一批收容港的越南難民。當時英國代替香港作出願意成為第

一收容港的承諾，其他第一收容港尚包括東協六國的菲律賓、泰國、印尼及馬來西亞。 

 

  這裏得注意一點：香港作為第一收容港是英國決定的，因此難民問題是外交問題，而非

香港內政問題。87 年 4 月，當時的保安司回答立法局議員質詢時指出：「越南船民問題乃關

乎香港的對外關係，而香港對外關係的事務是由英國政府負責的。」同年 10 月，當時的英國

外次簡艾德致函兩局議員范徐麗泰，指出「香港是英國的屬土，一切外交事務均應由英國政

府負責」。如此將難民問題定性為外交問題，香港的自主性和自由度便大大降低，因此在難民

問題上，港府可以自行決定並付諸實行的地方並不多，尤其在重要政策方面，港府須聽命於

英國，而英國「山高皇帝遠」，那能明白我們有如熱鍋上螞蟻的感受？加上複雜的國際關係及

利益考慮，難民問題便一拖再拖。 

 

  97 年國際難民會議後，越南難民問題的發展一度叫人相當滿意：來港人數持續下降，而

外國則以慷慨的態度接收難民，令滯港的難民人數最低跌至 86 年的八千一百多人。 

 

I. 79 至 90 年越南難民及船民滯港情況 

年份 抵港人數 離港人數 滯港人數 

1979 及以前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80292 

11173 

11886 

7994 

3742 

2245 

1167 

2169 

10801 

19258 

30527 

37468 

17818 

9247 

4200 

3694 

3953 

3816 

2212 

2772 

55705 

24057 

16207 

12737 

12868 

11941 

9549 

8114 

9771 

26602 



1989 

1990(至 7 月 30 日) 

34347 

3729 

4754 

4373 

56044 

53947 

總數 188803 124834  

＊ 包括出生及死亡 

 

實施甄別政策 

  無驚無險的日子至 87 年告一段落。87 年至 88 年間，越南政府藉「輸出」國民，以「賺

取」更多外匯，又欲藉更多「船民」，使本身與國際社會談判時，掌握更多「籌碼」。在這種

情況下，本港的難民問題達致災難性的時刻，而西方收容國卻在此災難性時刻放棄過往的慷

慨態度，以外逃越南人不符合真正難民身分為由，拒絕收容新一批難民。數字顯示，87 年抵

港的難民人數上升百分之六十五，但移居收容國的人數則下跌百分四十二。 

 

  當時本港對越南難民問題的輿論極為洶湧澎湃，不少聲音要求取消第一收容港政策。港

府在多方壓力下，宣佈在 88 年 6 月 16 日凌晨起實施船民身分甄別政策。在此政策下，所有

抵港越南人不再自動成為難民，每人均需經過甄別，甄別為真正難民的越南人可入住難民營，

等候移居第三個國家；而甄別為非難民的船民則須入住船民　留中心，等候遣返越南。甄別

政策由人民入境事務處負責執行，在第一回甄別為非難民的船民，尚可向獨立的難民身分覆

檢委員會進行上訴。而聯合國難民專員公署可以在兩個回合後，運用港府賦予的特殊權力，

在他們認為有需要時，給予兩度失敗的船民以難民身分。至目前為止，難民公署曾在 107 個

個案中運用此權力。 

 

  香港為第一個實施甄別的第一收容港 89 年 3 月，其他第一收容港爭相效尤，紛紛在本身

的國家引入甄別政策。 

 

  港府採用甄別政策的原意，是希望藉此減低香港成為移居西方的踏腳石的吸引力，令船

民無興趣再來香港。但港府一廂情願的想法沒有成為事實，88 年下半年至 89 年來港船民數

目有增無減，89 年 5、6 月，每月來港船民人數超過九千人，而 7 月、8 月的人數亦超過四千。



主要原因是越南方面宣傳不足，人民使用大眾傳播媒介並不普遍，港府製作的「北漏洞拉」

警告聲帶廣播範圍有限，船民往往經過長時間驚濤駭浪後始收聽到這段警告聲帶，他們在越

南已變賣所有家當，一心一意逃出來找尋較佳的生活，短短一節聲帶那能改變他們的決心？

他們寧死也要博一博，於是來港船民人數並無減少。相反，西方收容國卻可以振振有辭，毋

需再收容被甄別為非難民的船民，那時本港內部批評之聲不絕於耳，斥責港府設計了一個無

底深淵讓港人踩下去！ 

 

  本港人士批評甄別政策未能發揮預期效果的同時，一些志願團體、國際組織（如國際特

赦協會）、外國律師等批評本港的甄別程序存在極多漏洞，令原本有真正難民身分的越南人無

法甄別為難民，恐怕他們被遣回越南後，會遭受越南政府的迫害。他們的批評主要認為船民

在甄別前得不到適當的法律輔導，而負責甄別的人民入境事務人員態度惡劣，對船民有偏見，

加上傳譯員質素低，未能全面掌握現代越南語等。而港府則堅持立場，認為甄別程序基本上

是好的，亦已得到聯合國難民專員公署的認可，當中或許仍有值得改善的地方，港府正逐步

改善（例如已實施新措施，將難民身分覆檢委會作決定的理由，以書面形式通知有關的船民），

但大體來並非如志願機構所形容的那麼惡劣。 

 

II. 自願遣返計劃 

日期 批 人數 累積人數 

2．3．89 

12．5．89 

17．8．89 

20．10．89 

3．11．89 

30．11．89 

21．12．89 

29．12．89 

11．1．90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七 

八 

九 

75 

68 

121 

122 

121 

130 

126 

111 

123 

 

143 

264 

386 

507 

637 

763 

874 

997 



16．1．90 

13．2．90 

27．2．90 

13．3．90 

20．3．90 

27．3．90 

10．4．90 

19．4．90 

26．4．90 

8．5．90 

15．5．90 

23．5．90 

29．5．90 

5．6．90 

12．6．90 

20．6．90 

26．6．90 

11．7．90 

18．7．90 

31．7．90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六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六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104 

76 

115 

109 

83 

106 

133 

125 

126 

125 

117 

120 

134 

129 

123 

232 

215 

218 

206 

213 

1101 

1177 

1292 

1401 

1484 

1590 

1723 

1848 

1974 

2099 

2216 

2336 

2470 

2599 

2722 

2954 

3169 

3387 

3593 

3806 

 

綜合行動計劃 

  越南船民問題在 88 至 89 年發展得如火如荼之際，聯合國難民專員公署於 89 年 6 月召開

了一次全體會議，會上各方極力尋求解決越南船民問題的辦法，最後通過一份綜合行動計劃，

內容包括： 

1. 採取措施阻止非法離開越南國境的活動； 

2. 加速及擴大有秩序離境計劃； 



3. 尋求庇護者將獲第一收容港的臨時收容； 

4. 實施地區性船民身分甄別計劃； 

5. 第三個將會繼續從東南亞地區收容越南難民； 

6. 所有被甄別為非難民身分的船民必須返回本國。 

 

  大會在原則上同意在十月檢討綜合行動計劃的實施情況。 

 

  在十月的會議上，香港及英國的代表力陳當然遣返的必要性，指出滯港船民參加自願遣

返計劃的反應並不熱烈，單靠自願遣返並不能真正解決船民問題，當然遣返勢在必行。但由

於各國仍對當然遣返存在極大歧見，會議並不能達致任何結論。 

 

  既然單靠國際會議並未能取得重大成果，港府逐在 89 年 12 月 12 日，做了一件轟天動地

的事：在上百名中外記者的錄影機、錄音機、相機前，將五十一名越南船民當然遣回越南，

港府公開表示，是次行動已經得到越南政府的同意，但港府並沒有公開英、越之間的協議內

容，我們唯一知道的是，協議內容訂明，港府所遣送的每一名船民都要先得到越南政府的認

可才可進行，無奈經過第一次遣送後，越南政府懼怕美國的壓力，不再願意接收任何以當然

遣返方式送回的船民，令當然遣返無法繼續進行。 

 

  90 年 1 月，各國再次聚首一堂討論越南船民問題，會上各國基本上同意實施當然遣返，

但對於何時開始實施未能達致統一意見，英國要求 90 年 7 月 1 日起實施，美國卻要在 91 年

1 月 1 日始接受當然遣返，雙方互不相讓，結果討論再次陷入僵局，各國不歡而散。 

 

  90 年 5 月，東協六國與英國、香港在另一次國際會議上發表立場強硬的聲明，強烈譴責

美國及越南阻礙綜合行動計劃的順利推展，聲言若兩國仍阻撓當然遣返，令船民問題沒有一

個獲得解決日期，各國不排除單方面採取適當行動，包括放棄第一收容港政策，以保障各國

本身的利益。然而，七個國家及香港這份聲明並未能改變美國頑固的態度，會議再次宣告失

敗。 

 



點點意見 

  不少香港市民甚至立法局議員曾表示，各國開了那麼多次國際會議，令他們對這類會議

完全失望，亦有議員表示不寄予任何期望，但照筆者看來，從 89 年 6 月至今，每次會議其

實都有進展的，希望讀者不要因粗心大意而掉以輕心，現概括如下： 

 

（1） 89 年 6 月前，完全沒有解決船民問題的國際根據，只依賴過時的 79 年協議。 

（2） 89 年 6 月，將船民問題規限在綜合行動計劃內： 

 難民→外國 

 於 92 年前全部收容 

接受海上船民→甄別 ＞ 

 船民→暫時 

 收容→遣返 

整個問題變得較為清晰及有系統，有根有據 

（3） 89 年 10 月 

．各國同意甄為非難民的船民最終應遣回國 

．沒有共識的地方：用甚麼遣返方式（強迫？自願？）；何時遣返 

（4） 90 年 1 月 

．各國同意當然遣返 

．沒有共識的地方：何時遣返 

（5） 90 年 5 月 

．東協國、英國、香港首次組成聯合陣線 

．90 年 6 月東協國、英國向美國、越南發出外交照會（外交照會為採取某一具體行動前

景後及最強烈的外交姿態）。 

．90 年 7 月，東協國外長召開年會，發表聯合聲明，向美國，越南施加壓力。 

．90 年 7 月，美國眾議院議員提出決議案，要求布殊政府檢討對船民問題的立場；另外

亦有美國國務院官員承認問題的迫切性，及承認第一收容港所提出警告的真實性。 

 

 



  由此簡表可以看到兩項轉變： 

  第一，除美國、越南外，其他所有國家從一盤散沙，變得統一而團結（特別是幾個受影

響的國家）；第二，美國內部的意見則從統一口徑而變得較多元化，特別有部分人的看法開始

與我們相近；而另一個值得留意的轉變是聯合國難民專員公署從起初反對當然遣返而變成暗

示不再反對，到最近甚至大聲疾呼指第一收容港政策面臨危機，綜合行動計劃將要崩潰云云，

實際上已完全站在我們一邊了。 

 

越南船民問題是一個國際性問題，我們不能期望它可以在短時間內有魔術般的突破性發

展。平心而論，很多本地問題，如毒品、醫療、房屋、交通等也要花上一段長時間才有點起

色，我們實在沒有理由要求船民問題一定要在一、兩年間獲解決。（雖說船民問題源於 75 年，

但真正成為社會問題亦只不過是 87、88 年的事罷了！）很多事欲則不達，希望讀者對這個問

題、對港府的工作有一個較客觀的評論。 

 

另外，很多人討論船民問題時，很容易流於狹隘的自我保護思想，一心只想將船民「驅

逐出境」，似乎沒有考慮這些船民回國後將面何等的生活？越南是否有足夠能力吸納他們？人

口過剩對現時已惡劣的越南經濟將構成甚麼影響？ 

 

有人提出，解決船民問題的根治辦法是改善越南經濟，筆者相對上較同意這個想法，美

國 79 年斷絕與越南的外交關係，並向越南實施經濟制裁。若然美國願意放棄成見，與越南建

立正常的外交及貿易關係，事情相信會大有轉機。但美國一直不願意這樣做，相信背後隱含

複雜的國際問題，無論如何，希望讀者能夠朝一個較全面，無私心的角色分析船民問題。 

 

船民問題的內部政策 

港府宣佈實施甄別政策那天，同時宣佈放棄自 83 年實施的難民禁閉政策，將所有難民營

開放，准許難民出外工作。全港現有四個難民營，分別為啟德、屯門虎門、新益及望后石，

專門收容甄別政策前抵港的越南人，及經過甄別程序後證實為真正難民的越南人。由於滯港

難民人數不斷下降，港府打算今年內關閉新益、虎地兩個難民營，將所有難民集中在啟德及

望后石難民營。 



對於沒有難民身分船民，則必須入住本港七個船民　留中心，這些　留中心有大有小，

最大為白石船民中心，現正收容二萬四千多名船民，規模最小為勵顧船民中心，只有七百多

名船民，一度盛傳　留第二批當然遣返的船民。 

 

本港現有（截至 7 月 29 日）9592 名越南船民，44355 名難民。13914 名已接受甄別程序，

2014 證實為難民，11900 名甄別為船民。 

 

III. 難民營船民中心船民人數（1990 年 7 月 25 日） 

A、難民營 

1. 啟德 

2. 望後石 

3. 新益 

4. 虎地 

可容納人數 

2200 

5088 

2700 

2900 

入住人數 

1726 

4793 

1193 

1816 

B、專為等候移民外國及參加自願遣返人士而設的中心 

1. 啟德（難民） 

2. 哥連臣角（船民） 

3. 羅湖（船民） 

C、船民中心 

1. 芝　灣 

2. 喜靈洲 

3. 萬宜水庫 

4. 勵顧 

5. 石崗 

6. 白石 

7. 亞皆老街 

8. 青洲 

500 

420 

600 

 

2384 

2880 

6600 

720 

5000 

24600 

1300 

480 

261 

173 

492 

 

2047 

3035 

6703 

712 

4958 

24649 

1376 

190 

 



結語 

  本港新聞界有關越南船民的報導，大部分集中在船民集體毆鬥、襲擊紀律部隊人員、大

規模騷亂、絕食抗議、外逃、搶劫、傷人等極度負面的事件，造成市民以為船民是一班「生

人勿近」的惡霸，是人人得而誅之的公敵。不過真實情況並非如此。 

 

  筆者曾接觸部分負責制訂船民政策的保安科官員，及負責管理船民的懲教署職員，他們

均認為大部分船民都是愛好和平的，滋事分子只佔小數，我們實不應以「一竹篙打一船人」

來評價整體船民的表現及行為。 

 

  據不完全的統計，逃出越南越洋尋求庇護的船民中，有七成葬身大海之中。而即使成功

抵港的船民，每日被迫生活在環惡劣的船民中心內，女船民日夜受到擔心被人強姦的威脅，

而家庭、小孩則擔心被不法分子的非法行為所波及（例如在騷亂事件中被打傷，亦有傳聞指

不法分子強逼普通的船民以自割腹部的方式吸引國際的同情及支持），其實他們亦是值得同情

的一群。 

 

  另外，雖說他們是經濟難民，不符合真正難民的身分，但尋求更佳生活並非罪過，他們

變賣在越南僅有的家當，一心逃出來欲往西方尋找我們已經享受了半生的生活（包括一定的

生活水平、自由等），但在香港眼看希望幻滅，甚至隨時要被迫遣返，試問他們的心情會是怎

樣？ 

 

  越南人也是人，況且我們的上一代也曾是難民，我們這一代也普遍存在一種難民心態（雖

然我們能夠幸運地不被其他人視作難民），我們曾在街上呼喊「不自由、無寧死」的口號，其

實只要我們願意，我們不難了解到船民的心情，人與人之間，多一點諒解，總比多一點仇恨

好。 

 

  筆者不否認船民問題為香港帶來了經濟用地，治安等各項資源的負擔，但消極抗拒並不

能解決問題，其實每個人都有責任想一想，自己是否可以幫忙甚麼，只要有心，總有可以作

為的地方吧？ 


